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文件 
国开石化院发〔2020〕29号 

 

关于公布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 

第三批学习中心审批结果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关于设置学习中心的有关要求，经石油

和化工学院组织申报、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审批，石油和化工学

院第三批学习中心共获批 6个。现将审批结果予以公布（见附

件）。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是行业学院办出质

量、办出品牌的基础，请各学习中心按照学院有关要求，加强

组织机构建设，配齐人员，明确责任，做好招生和教学等工

作。 

附件 1：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（第三

批）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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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学院学习中心（第三批）名单 

序

号 
学习中心 法人单位 共建共管单位 

1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奥克学

习中心 

沈阳工业大学 

沈阳工业大学 

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

司 

2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新疆准

东园区学习中心 

新疆准东经济技术

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 

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

院 

3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青岛学

习中心 

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

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

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

司 

4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济宁市

技师学院学习中心 

济宁市技师学院 

济宁市技师学院 

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

管理委员会 

5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陕西鼎

祥学习中心 

陕西鼎祥工程科技

有限公司 

陕西鼎祥工程科技有

限公司 

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

院 

6 

国家开放大学石油

和化工学院杭州学

习中心 

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

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

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

司 

 


